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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鹏岚

2020年7月，县公安局民警接到一个陌生男

子的电话：“我弟弟要来投案。”经过核查，该男子

的弟弟正是潜逃25年的抢劫案犯——阿辉（化

名）。

随后，这起案件被移送至县检察院审查起

诉。近日，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这桩尘封近25

年的抢劫案也终于落下帷幕……那么阿辉的身

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0世纪90年代初，“长途货车司机”可不是

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在物质相对匮乏的那个年

代，能够有机会和条件掌握驾驶技术，并以此为

谋生手段，通常意味着能够获得不错的收入，价

格高昂的新款潮流传呼机往往是他们的标配。

但谁又能想到，这也招致了不法分子对他们钱

财的觊觎。

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1月期间，每当夜

深人静时，阿辉便伙同阿峰等人，随身携带手动

折叠刀，躲藏在常有货车途经的104国道旁边，

一旦有长途货车司机停在路边休整，就立马上

前。通常阿峰会先敲货车车窗，向货车驾驶员

讨要香烟，一旦驾驶员摇下车窗或者打开车门，

阿峰等人就以踩着轮胎、拦车等方式拖住对方，

并向对方索要财物。

如果驾驶员还算配合，就直接抢走现金、传

呼机等财物；如果不配合，就会采用持刀威胁和

搜查等手段抢得财物。通过上述方式，阿辉、阿

峰等人先后对停靠在路边的10余辆外地货车实

施抢劫作案十余次，劫得财物合计价值人民币1

万余元。

案发后，阿峰等人均落网，被法院依法判

处刑罚，可唯独这个阿辉逃之夭夭。但是，公

安机关一直没有放弃对其的追捕，并在1999年

依法决定对其刑事拘留并上网追逃。谁曾想

到案发 25 年后，阿辉联系家属向公安机关主

动投案。原来这 25 年间，阿辉顶用了自己哥

哥的姓名一直在河北打工生活，但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网持续收紧，身份、户籍核查一

直非常严格，又苦于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无法

继续忍受东躲西藏的生活，阿辉最终选择结

束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县检察院就阿辉抢劫一案依法提起公诉，

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检察官说法】

犯罪道路走不得，家人自己两行泪。一时

贪念，走上犯罪不归路，25年的逃亡，眼前的阳

光仿佛触手可及，却始终只能躲藏在阴霾下，隐

姓埋名，东躲西藏，最终身陷囹圄。

该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存在以下两个

焦点问题：

一、追诉时效

本案案发在 1995 年至 1996 年，应当适用

1979年《刑法》。根据1979年《刑法》关于诉讼时

效的规定，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的不

受追诉时效的限制。根据在案证据，阿辉于

1999年6月25日被县公安局决定刑事拘留，且

根据他的供述，案发后他跑到河北，一直在河北

生活，且为躲避侦查，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用他

哥哥的名义在外打工。因此，可以认定为他在

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逃避侦查，不受追诉时效的

限制。

二、刑法溯及力

刑法在溯及力问题上采取“从旧兼从轻”原

则。阿辉的抢劫行为发生在1995年至1996年，

即1979年《刑法》实施期间，犯罪行为实行终了，

既没有继续也没有连续到1997年《刑法》生效

后，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且1997年《刑法》中

抢劫罪的附加刑重于1979年《刑法》。因此，对

阿辉的定罪量刑应适用1979年《刑法》。

【法条链接】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

条：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

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

的限制。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

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

以并处没收财产。

通讯员 杨康

1 月 4 日上午，全县村社干

部“思政第一课”暨新任村社党

组织书记（主任）培训班开班，县

检察院检察长杨琦受邀在培训

班上作《村社干部依法履职》专

题法治宣讲。

培训会上，杨琦从村干部犯

罪基本情况、村干部犯罪常见罪

名以及村干部如何避免犯罪三方

面出发，用通俗朴实的语言，结合

现实案例，以“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为全县新

任村社党组织书记（主任）奉上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课。

杨琦就近年来县检察院办理

的村干部犯罪基本情况作了总体

说明，并从案件数量、触犯的罪

名、作案年龄及判处的刑罚等方

面入手，直观地阐释了职务犯罪

的有关内容。

随后，杨琦深入解析了村干

部易触犯的犯罪行为，结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重点案例，从共同贪

污的立案和量刑标准、受贿罪的

主体及受贿对象、涉黑涉恶犯罪

的界定、因情绪过激引发的故意

伤害等常见罪名，作了耐心细致

的讲解。

会上，杨琦还从自律、他律两

方面，对新任村社党组织书记（主

任）如何避免犯罪提出了有关建

议和要求。

村社主职干部接受法制教育

通讯员 刘家宏

县司法局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

作新思路、新方法，在完善“工作队伍、矫治效

果、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上下功夫，切实提高

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帮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该局强化实务培训，着力打造一支专业高

效的工作队伍。聘请心理专家开展业务培训，

邀请机构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全面提升社区矫

正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实务操作能力。目前，该

局共有心理咨询师12名，其中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1名，本科心理专业毕业2名。今年以来，

累计组织心理矫治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9

场，参加培训260余人次。

该局推行建档立卡，探索一套规范常态的

工作机制。利用“守界者”管理平台开展心理

矫治，并实行心理健康“一谈一卡一档”机制，

入矫半个月内，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1次谈心，

发放 1 张心理矫治联系卡，建立 1 本心理健康

档案，及时向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反馈心理

测试结果和心理档案，实现针对性矫治。今年

以来，已累计开展谈心267人次，发放心理矫治

卡189张，建立心理健康档案189本。

该局还积极关注矫正对象的心理状态，形

成一个分类施矫的工作模式。以县社区矫正

中心改建为契机，对心理咨询室进行升级优

化，结合心理状况、成长环境和个性特征等，着

重关注并优先筛选未成年人、再犯罪危险较

大、心理测评危机预警级别较高的社区矫正对

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参与心理游戏等，定期

开展回访与评估，从源头上预防再犯罪。今年

以来，已累计开展心理辅导149人次。

此外，该局还健全横向沟通合作机制，实

现良好有效的矫治效果。与县心理卫生协

会、福心 e 家心理援助中心等开展合作，开展

“阳光心态、和谐家园”等主题心理帮扶活动，

借助视频、图像和音乐等生动形式，引导社区

矫正对象有效掌控情绪，积极保持心理健康，

并对心理状况欠佳的社区矫正对象跟进“一

对一”心理疏导与治疗。今年以来，已累计开

展心理健康主题教育 6 场次，受教育人数达

290余人次。

县司法局提升心理矫治实效

司法在线

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终被罚款48万元

【案件简介】

2020年9月13日，某生态环

境局执法人员对某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到达现场时该公司正在

生产，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对该

公司排气筒废气进行采样监

测。经监测该公司生物质蒸汽

锅炉排气筒废气二氧化硫折算

浓度为391mg/m3，氮氧化物折算

浓度为693mg/m3，颗粒物折算浓

度为 410mg/m3，超过 GB13271-

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表 3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2020年12月7日，某生态环

境局对该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以该公司行为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处以罚款

人民币48万元整。

【律师点评】张芳芳 浙江新

时代律师事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

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

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

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要求。”该公司生物质蒸汽锅炉排

气筒所采废气样，二氧化硫折算

浓度为391mg/m3，氮氧化物折算

浓度为693mg/m3，颗粒物折算浓

度为 410mg/m3，超过 GB13271-

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二

氧化硫为200mg/m3，氮氧化物为

200mg/m3，颗粒物为 30mg/m3），

其行为已经构成超标排放大气污

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违

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二）超过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

污染物的……”对该公司处以罚

款人民币48万元整符合法律的规

定，同时也符合2020年9月1日起

施行的《浙江省生态环境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规定》（浙环发〔2020〕

10 号）之专用裁量表6-1排放大

气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有组织

排放）的裁量标准。

法律在身边（208）

尘封25年的货车抢劫案终于落幕
从抢劫到潜逃再到投案自首


